
法規名稱：(廢)人事管理機構辦事規則

廢止日期：民國 89 年 03 月 23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規則依人事管理條例第十條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各級人事主管人員，承長官之命，處理該管事務。
 

第 3 條
 

人事主管人員，得出席所在機關有關其職掌之各種會議。
 

第 4 條
 

人事處、人事室或人事管理員，辦理人事行政事項，涉及對外者，依所在

機關行政系統與程序，以所在機關名義行之。
 

第 5 條
 

人事主管人員，對於所在機關人事管理之改進，得建議於所在機關長官及

銓敘部採擇施行。
 

第 6 條
 

各級人事機構應每三個月繕具工作報告，呈送主管機關查核。
 

第 7 條
 

各級人事機構辦事細則，均由各該機構擬訂，呈報主管機關備案。
 

第 8 條
 

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。


